
社團法人新北市消防設備師公會章程修正條文前後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一章 總 則 第一章 總 則 未修正 

第 一 條 本會名稱為社團法

人新北市消防設備師公會（以下

簡稱本會）。 

第 一 條 本會名稱為社團法

人新北市消防設備師公會（以下簡

稱本會）。 

未修正 

第 二 條 本會章程依人民團

體法及消防設備人員法(以下簡

稱本法)規定訂之。 

本會以促進會員聯繫、提昇執業

能力、保障會員執業權益、健全

消防安全體制為宗旨。 

第 二 條 本會為依法設立、非

以營利為目的之社會團體，宗旨如

下： 

配合政府消防政策，結合消防專業

技術人員，以提昇專業技術，確保

專業技術人員權益為前提，健全消

防安全體制為宗旨。 

配合消防設備人員法

修正章程依據及有關

宗旨。 

第 三 條 本會以新北市行政

區域為組織區域。 

第 三 條 本會以新北市行政

區域為組織區域，並得依法設立分

級組織，其名稱為：「社團法人新

北市消防設備師公會」。 

名稱與第一條重複,

予以刪除 

第 四 條 本會會址設於新北

市，並得報經主管機關核准設分

支機構或辦事處。 

前項分支機構或辦事處組織簡則

由理事會訂定，報請主管機關核

准。 

本會會址及分支機構或辦事處之

地址於變更時應報請主管機關核

備。 

第 四 條 本會會址設於主管

機關管轄所在地，並得報經主管機

關核准設分支機構。 

 前項分支機構組織簡則由理事會

擬訂，報請主管機關核准後行之。 

 本會會址及分支機構之地址於設

置及變更時應報請主管機關核備。 

原第六之一條有關辦

事處規定併入第四條 

第 五 條 本會之任務如下： 

一、配合政府消防法令政策，確

保社會消防安全。 

二、提升消防安全技術，發展消

防設備。 

三、協助主管機關訂定相關法

令，執行政府委辦事項。 

第 五 條 本會之任務如下： 
一、提升消防產業技術，促進消防

安全學術之研究發展。 
二、協助主管機關訂定相關法令，

並配合執行委辦事項。  
三、接受機構團體或個人委託服務

事項。 
四、維護會員合法權益及個人自律

配合消防設備人員法

修正有關任務。 



四、促進國內外消防學術之交流

與合作。 

五、結合社會保險，促進社會消

防安全福利。 

六、接受機構團體或個人委託消

防相關服務事項。 

七、維護會員合法權益，提高會

員地位。 

八、其他有關消防安全公益福利

事項。 

風紀。 
五、其他未盡事宜另訂之。 
 

第 六 條 本會之主管機關為

新北市政府社會局，目的事業主

管機關新北市政府消防局。其目

的事業應受各該事業主管機關之

指導、監督。 

本會應依法加入中華民國消防設

備師公會全國聯合會(以下簡稱

全聯會)。 

第 六 條 本會之主管機關為

新北市政府社會局，目的事業主管

機關新北市政府消防局。其目的事

業應受各該事業主管機關之指

導、監督。 

增加第二項配合消防

設備人員法應依法加

入全聯會。 

 第六之一條 本會得經理事會決

議，報請主管機關核准後，設立辦

事處，辦事處組織另定之。 

併入第四條,予以刪

除。 

第二章 會 員 第二章 會 員 未修正 

第 七 條 本會會員如下: 

一、一般會員: 

(一)凡依本法規定，於本市登

記執業之消防設備師，均

應加入本會為會員，以全

國為執行業務之區域，本

會不得拒絕其加入。 

(二)於本市以外之其他鄰近

直轄市、縣(市)未依本法

成立消防設備師公會，已

領得執業執照之消防設

備師，應依全聯會分派之

第 七 條 本會會員資格： 

一、個人會員：贊同本會宗旨，設

籍本市，具有消防設備師資格。 

二、團體會員：贊同本會宗旨，設

籍本市之公私立機構或團體，其負

責人為消防設備師或聘用消防設

備師一人以上，並以其為會員代

表。非設籍本市之公私立機構或團

體，其負責人為消防設備師或聘用

消防設備師一人以上，且其中一人

設籍本市，以其為團體會員代表

人，其餘消防設備師可任團體會員

配合消防設備人員法

修正會員資格及類

別。 



輔導縣市加入本會。當該

輔導縣市依本法成立消

防設備師公會時，應辦理

退會。 

二、特別會員: 依本法第七條第

一項第五款及第十二條第

四項辦理消防安全設備之

設計、監造、測試或檢修之

消防設備師，其服務單位登

記於本市或依全聯會分派

之輔導縣市,得加入本會。

當該輔導縣市依本法成立

消防設備師公會時，應辦理

退會。 

三、贊助會員：贊助本會工作之

團體或個人。 

代表。 

 前款同一公私立機構或團體之團

體會員代表人出會或退會，該公私

立機構或團體未依指定期限內申

請變更代表人，逾期即取消團體會

員資格。 

三、贊助會員：贊助本會工作之團

體或個人。  

 第七之一條 本會會員申請方

式：會員及會員代表申請時應填具

入會申請書，檢附資格證明文件，

經理事會通過，並繳納入會費及常

年會費後為有效會員。 

併入第八條,予以刪

除。 

第 八 條 首次申請加入本會

會員者，應先填具入會申請書連

同證件送經本會理事會審查合格

並繳納入會費及常年會費後准予

入會。 

本會應將入會會員名冊連同證件

影本呈報主管機關核備，並副知

全聯會登錄備查。 

會員入會後由本會發給會員證

書，並登記於會員名簿；會員證

書遺失應申請補發。會員每年繳

納常年會費時，發給「年度會員

證」作為會員證明,贊助會員發給

感謝狀,不發給會員證。  

會員證書遺失或損毀者，得向本

第 八 條 有效會員參與會務

有表決權、選舉權、被選舉權與罷

免權，每一會員(會員代表)為一

票，但贊助會員無前項權利。 

 

第八之一條 上級團體會員代表

之選出： 

本會得依中華民國消防設備師公

會全國聯合會(以下簡稱全聯會)

章程規定，自本會全體會員(會員

代表)選出全聯會會員代表，代表

本公會參與全國性組織事務。 

 前項公會會員選任全聯會會員之

資格： 

一、具有消防設備師資格。 

配合消防設備人員法

做入會規範修正。 

原第八條併入第十四

條。 

原第八之一條刪除,修

正規定併入第二十條 



會申請補發會員證書，並繳納申

請費用新台幣伍佰元整。 

會員之登記執業公司或事務所地

址變更者，應報經本市主管消防

機關核准登記後，以書面報知本

會。 

會員之登記執業公司或事務所地

址遷移至本市以外地區時，視同

自行申請退會，並副知全聯會登

錄備查會籍轉移(出)。 

會員退會者，不退還入會相關費

用。全聯會之各地方公會會員檢

附原公會出具之會員退會證明文

件,申請會籍轉移入會者(入)，視

同會員恢復會籍，免重新繳交入

會相關費用。 

二、依規定繳交本會代收之全聯會

常年會費。 

三、無本會其他停權處分之事由

者。 

 

第 九 條  會員有下列情事之

一者，喪失本會會員資格： 

一、依本法規定受撤銷或廢止執

業執照者。  

二、會員死亡者。  

三、會員自行申請退會者。 

凡喪失會員資格者應即註銷其會

籍，呈報主管機關核備，並副知

全聯會登錄備查。 

第 九 條 會員(會員代表)有

遵守本會章程，決議及繳納會費之

義務。 

第九之一條 會員證： 

會員(會員代表)繳納常年會費後

由本會核發當年度有效會員證書。 

 會員(會員代表)應自負妥善保管

有效會員證書之責。 

 會員證書遺失或損毀者，得向本

會申請補發會員證書，並繳納申請

費用新台幣伍佰元整 

配合消防設備人員法

做喪失會員資格規範

修正。 

原第九條、第九之一

條併入第八條 

第 十 條  本會會員有下列情

事之一者，予以停權或暫停會籍

二個月以上一年以下之處分，並

呈報主管機關及全聯會備查。  

一、違反本會章程、業務章則、

公約或決議者。 

二、違反本會風紀及本會依法訂

定之各種規章者。 

三、損害本會名譽者。  

第 十 條 會員（會員代表）有

違反法令、章程或不遵守會員大會

決議時，得經理事會決議，予以警

告或停權處分，其危害團體情節重

大者，得經大會決議予以除名。 

 

配合消防設備人員法

做會員停權或暫停會

籍規範修正。 

 



四、破壞團體行動者。  

 前項停權或暫停會籍者，於期滿

後自然復權或恢復其會籍。前項

之處分應經理事會全體理事三分

之二以上之決議。 

第 十一 條  會員未依規定繳納

本章程所訂費用期限滿三個月以

上，應通知其補繳，經通知二次

催繳，未敘明理由且仍未繳納

者，得經理事會議決，報經主管

機關核准後予以停權，並副知全

聯會登錄備查。 

凡受本會宣告停權或暫停會籍處

分之會員，應補繳所有應繳積欠

費用後，始得回復其會員權。 

依會籍轉移申請恢復會籍之會

員，應自申請恢復會籍之日起，

依規定繳納本章程所訂相關費

用。 

第 十一 條 會員(會員代表)喪
失會員資格或經會員大會決議除

名者，即為出會。 

配合消防設備人員法

做會員停權及退會規

範修正。 

 

第 十二 條  會員依本會章程受

暫停會籍、停權處分確定者，自

處分日起，喪失其擔任當屆理、

監事、全聯會會員代表及各種委

員會委員資格；其為現任之理、

監事及全聯會會員代表者，由候

補理、監事及全聯會會員代表依

次遞補。 

第 十二 條 會員退會、復權及停

權： 

一、會員得以書面並敘明理由向本

會聲明退會。 

二、會員得以書面或電子信函向本

會聲明停權。 

三、會員未於每年十二月至隔年一

月期限內繳交當年度會費者，經每

年一月公告名單、四月通知補繳，

至本會會計年度結束(十二月三十

一日)前，仍未補繳者，自動停權。 

四、停權期間，得補繳該年度常年

會費後，自動復權。 

第十二之一條 會員(會員代表)
經出會或退會，已繳納之各項費用

不予退還。 

配合消防設備人員法

做會員停權者喪失現

任職務規範修正。 

 



第 十三 條  會員受停權或暫停

會籍處分者，除依本法有關規定

辦理外，其停權期間，喪失本章

程第十四條第一至五款及第八款

權利；暫停會籍期間，喪失本章

程第十四條第一至六款及第八款

權利。 

 配合消防設備人員法

做會員停權者喪失有

關權利規範修正。 

 

第三章 會員之權利及義務  本章新增。 

第 十四 條  本會會員有下列各

項權利： 

一、選舉權、被選舉權、表決權

及罷免權。 

二、發言權、提案權及附署權。 

三、得應用本會所有各項設備及

資料權。 

四、享有本會出版刊物之權利。 

五、享受各方給予本會之權利。 

六、對外得用本會會員名義權。 

七、參與本會講習訓練之權利。 

八、其他依本會章程授權之各項

權利及福利。 

依本章程第七條第一項第二款申

請加入本會之特別會員，其服務

單位隸屬本章程第三條為監督權

機關之公務人員；及第七條第一

項第三款之贊助會員，則排除本

章程第十七條第一項第一款之權

利，其餘權利義務與一般會員相

同。 

 本條新增。 

第 十五 條 本會會員有下列各

項義務： 

一、繳納本會各項費用。 

二、依全聯會頒訂建議之消防工

程造價評估及技術服務費計算表

預繳代收技術服務費，待取得主

 本條新增。 



管機關核備書函後退款。 

三、參加本會各項協調分派之工

作。  

四、遵守本法、本會章程及本會

依法訂定之各種規章及決議事

項。 

第 十六 條 本會會員應遵守下

列公約： 

一、除受領委託人約定之酬金外

不接受任何不法饋贈與利益。 

二、不得允諾他人借用本人名義

執行業務。 

三、不得以不正當手段招攬業務

或與其他會員競爭業務。 

四、不參加不公平不合理之設計

競賽或標案。 

五、不接辦侵害同業著作權之業

務。 

六、無正當理由，不得洩漏因業

務所知悉或持有他人之秘密。 

七、不得無故拒絕政府機關委託

本會辦理之公益業務。 

八、遵守全聯會訂定之消防設備

師職業倫理及相關規章。 

九、遵守全聯會對於爭議調處與

聯繫協調之相關決定事項。 

 本條新增。 

第四章 本  會  組 織 及 

職 權 
第三章 組 織 及 職 權 章次及章名變更。 

第 十七 條 本會以會員大會為

最高權力機構，理事會為執行機

構，會員大會閉會期間由理事會

代行職權，監事會為監察機構。 

會員人數超過三百人以上時，得

依分區比例選出會員代表五十

人，再召開會員代表大會，行使

第 十三 條 本會以會員大會為

最高權力機構。 

 會員人數超過三百人以上時得

分區比例選出會員代表五十人，再

召開會員代表大會，行使會員大會

職權。 

 會員代表任期三年，其選舉辦法

條次變更。 

配合消防設備人員法

做會員代表及臨時大

會有關規範修正。 



會員大會職權。 

會員代表任期三年，其選舉辦法

由理事會擬訂，報請主管機關核

備後行之。 

會員(會員代表)五分之一以上提

議或經監事會決議，得以書面記

明提議事項及理由，請求理事會

召開臨時大會。 

前項請求提出後，逾三十日理事

會不為召開時，為該請求之會員

(會員代表)或監事會，得報經主

管機關許可後，自行召開臨時大

會。 

由理事會擬訂，報請主管機關核備

後行之。 

 

第 十八 條 會員大會之職權如

下： 

一、訂定與變更章程。 

二、選舉及罷免理事、監事、全

聯會會員代表。 

三、議決入會費、常年會費、事

業費等及會員捐款之數額及方

式。 

四、議決年度工作計畫、報告及

預算、決算。 

五、議決會員（會員代表）之除

名處分。 

六、議決財產之處分。 

七、議決本會之解散。 

八、議決與會員權利義務有關之

其他重大事項。 

前項第八款重大事項之範圍由理

事會定之。 

第 十四 條 會員大會之職權如

下： 
一、訂定與變更章程。 
二、選舉及罷免理事、監事。 
三、議決入會費、常年會費、事業

費及會員捐款之數額及方式。 
四、議決年度工作計畫、報告及預

算、決算。 
五、議決會員（會員代表）之除名

處分。 
六、議決財產之處分。 
七、議決本會之解散。 
八、議決與會員權利義務有關之其

他重大事項。 
  前項第八款重大事項之範圍

由理事會定之。  

條次變更。 

新增第二款選舉及罷

免全聯會會員代表,。 

第 十九 條  本會設理事九人、

候補理事三人、監事三人、候補

監事一人，均由會員於會員大會

就全體會員中用無記名連記法選

任之。由得票依順序以最多數者

第 十五 條 本會置理事九人，監

事三人，由會員選舉之，分別成立

理事會、監事會。 

 選舉前項理事、監事時，依計票

情形得同時選出候補理事三人，候

條次變更。 

配合消防設備人員法

做選舉制度修正。 



為當選，於理事及監事額滿後依

順序以最多數者為候補，遇理

事、監事出缺時，分別依序遞補

之。由當選之理事及監事分別成

立理事會、監事會。當屆理事會

得提出下屆理事、監事候選人參

考名單。 

 前項選舉，如得票相同時，以抽

籤決定。  

 理事、監事得採通訊選舉。但不

得連續辦理。 

 理事、監事及全聯會會員代表選

舉辦法與選舉須知，由理事會通

過報請主管機關核備後行之。 

補監 

事一人，遇理事、監事出缺時，分

別依序遞補之， 本屆理事會得提

出下屆理事、監事候選人參考名

單。 

 理事、監事得採通訊選舉。但不

得連續辦理。 

 理事、監事及全聯會會員代表選

舉辦法與選舉須知，由理事會通過

報請主管機關核備後行之。 

 

第 二十 條 本會出席全聯會之

會員代表由本會依全聯會通知額

數推選之。 

 本會擔任全聯會之理監事及會

員代表為無給職。於出席全聯會

會員代表大會行使權利時，應維

護本會權益。 

 前項公會會員選任全聯會會員

代表之資格： 

一、依規定繳交本會代收之全聯

會常年會費。 

二、無本會其他停權處分之事由

者。 

 本條依原第八條之一

規範全聯會會員代表

之資格限制。 

第二十一 條 理事會之職權 

一、議決會員大會之召開事項。 

二、執行會員大會議決案。 

三、遵守政府法令及本會章程所

規定之各項工作及任務。 

四、擬訂章程之訂定、變更及辦

理後續法制程序。 

五、審定會員(會員代表)資格。 

六、聘免本會工作人員。 

第 十六 條 理事會之職權 
一、審定會員（會員代表）之資格。 
二、選舉及罷免常務理事，理事

長。 
三、議決理事、常務理事及理事長

之辭職。 
四、聘免會務工作人員。 
五、擬訂年度工作計畫、報告及預

算、決算案。 
六、其他應執行事項。 

條次變更。 

配合消防設備人員法

做理事會之職權修

正。 



七、擬訂年度工作計畫、報告及

預算、決算。 

八、選舉及罷免常務理事，理事

長。 

九、議決理事、常務理事及理事

長之辭職。 

十、綜理一切會務之推行。 

十一、規劃辦理政府機關或其他

機構之委託工作事項。 

十二、其他應執行事項。 

 

第二十二條 理事會置常務理事

三人，由理事互選之，並由理事

就常務理事中選舉一人為理事

長。理事長對內管理督導會務，

對外代表本會，並擔任會員大

會、理事會主席。理事長因事不

能執行會務時，應指定常務理事

一人代理之，未指定或不能指定

時，由常務理事互推一人代理之。 

 理事長、常務理事出缺時，應於

一個月內補選之。 

第 十七 條 理事會置常務理事

三人，由理事互選之，並由理事就

常務理事中選舉一人為理事長。理

事長對內管理督導會務，對外代表

本會，並擔任會員大會、理事會主

席。理事長因事不能執行會務時，

應指定常務理事一人代理之，未指

定或不能指定時，由常務理事互推

一人代理之。 

 理事長、常務理事出缺時，應於

一個月內補選之。 

條次變更。 

 

第二十三條 監事會之職權如

下： 

一、監察理事會工作之執行，及

監督理事會執行大會決議案 。  

二、稽核本會財務收支及帳項報

告。  

三、審核年度決算。  

四、選舉及罷免常務監事。  

五、議決監事或常務監事之辭職。  

六、其他應監察事項。 

第 十八 條 監事會之職權如下： 
一、監督理事會工作之執行。 
二、審核年度決算。 
三、選舉及罷免常務監事。 
四、議決監事及常務監事之辭職。 
五、其他應監察事項。 

條次變更。 

配合消防設備人員法

做監事會之職權修

正。 

第二十四條 監事會置常務監事

一人，由監事互選之，監察日常

會務。 

 常務監事因事不能執行職務

時，應指定常務監事一人代理

第 十九 條 監事會置常務監事

一人，由監事互選之，監察日常會

務。 

 常務監事因事不能執行職務

時，應指定常務監事一人代理之，

條次變更。 

 



之，未指定或不能指定時，由監

事互推一人代理之。 

 常務監事出缺時，應於一個月內

補選之。 

未指定或不能指定時，由監事互推

一人代理之。 

 常務監事出缺時，應於一個月內

補選之。 

第二十五條 理事、監事均為無

給職，任期為三年，連選得連任。

連選連任者，不得超過全體理

事、監事名額二分之一。理事長

之連任，以一次為限。 

前項不得超過全體理事、監事名

額二分之一之名單認定，依中華

民國一一二年十二月十七日章程

修訂完成後之新一屆次為起算基

準。 

第 二十 條 理事、監事均為無給

職，任期三年，連選得連任。理事

長之連任以一次為限。 

 

條次變更。 

配合消防設備人員法

新增連選連任不得超

過二分之一規定。 

新增第二項不得超過

全體理事、監事名額

二分之一之名單認定

起算基準。 

第二十六條  理事、監事有下列

情事者，應即解職，其缺額由候

補理事、候補監事自動依次遞補： 

一、喪失會員(會員代表)資格者。  

二、違反本章程第十二條規定者。  

三、因故辭職經理事會或監事會

決議通過者。  

四、被罷免或撤免者。 

第二十一條 理事有左列情事之

一者，應即解任： 
一、喪失會員（會員代表）資格者。 
二、因故辭職，經理事會或監事會

通過者。 
三、被罷免或撤免者。 
四、受停權處分期間逾任期二分之

一者。 

條次變更。 

新增監事及違反第十

二條規定兩項文字修

正。 

第二十七條 本會得置總幹事一

人，承理事長之命處理本會事

務，其他工作人員若干人，由理

事長提名經理事會通過後聘免

之，並報主管機關備查。 

 前項工作人員權責及分層負責

事項由理事會另定之。 

第二十二條 本會置總幹事一

人，承理事長之命處理本會事務，

其他工作人員若干人，由理事長提

名經理事會通過後聘免之，並報主

管機關備查。前項工作人員不得由

選任之職員擔任工作人員權責。 

 

條次變更。 

新增第二項 

第二十八條  本會依本法設立紀

律委員會，主任委員、委員由理

事會就會員中聘任之。 

 紀律委員會之組織及執行規範

另定之。 

 本條新增。 

配合消防設備人員法

新增紀律委員會之組

織及執行規範。 



第二十九條 本會得設各種委員

會、小組或其他內部作業組織，

其組織簡則由理事會擬訂，報經

主管機關核備後施行，變更時亦

同。 

第二十三條 本會得設各種委員

會、小組或其他內部作業組織，其

組織簡則由理事會會擬訂，報經主

管機關核備後施行，變更時亦同。 

條次變更。 

 

第 三十 條 本會得由理事會聘

請名譽理事長、名譽理事、顧問

各若干人，其聘期與理事、監事

之任期同。 

第二十四條 本會得由理事會聘

請名譽理事長，名譽理事、顧問各

若干人，其聘期與理事、監事之任

期同。 

條次變更。 

 

第五章 會 議 第四章 會 議 章次變更。 

第三十一條 會員大會分定期及

臨時會議二種，由理事長召集，

除緊急事故之臨時會議外，應於

十五日前以書面通知。 

 定期會議每年召開一次：臨時會

於理事會認為必要者或經會員

(會員代表)五分之一以上之請求

或監事會函請召開時召開之。 

第二十五條 會員大會分定期及

臨時會議二種，由理事長召集，除

緊急事故之臨時會議外，應於十五

日前以書面通知。 

 定期會議每年召開一次：臨時會

於理事會認為必要者或經會員五

分之一以上之請求或監事會函請

召開時召開之。 

條次變更。 

新增會員代表文字。 

第三十二條 會員〈會員代表〉

不能親自出席會員大會時，得以

書面委託其他會員（會員代表）

代理，每一會員（會員代表）以

代理一人為限，並不得超過親自

出席人數之三分之一。 

第二十六條 會員〈會員代表〉不

能親自出席會員大會時，得以書面

委託其他會員（會員代表）代理，

每一會員（會員代表）以代理一人

為限。 

 

條次變更。 

新增委託書不得超過

親自出席人數之三分

之一規定。 

第三十三條 會員大會應有半數

以上會員(會員代表)出席方得召

開，大會決議有出席會員(會員代

表)半數以上之同意，但下列事項

之決議應有出席人數三分之二以

上之同意： 

一、章程之訂定與變更。 

二、會員（會員代表）之除名。 

三、理事、監事之罷免。 

四、財產之處分。 

第二十七條 會員大會之決議，以

會員（會員代表）過半數出席，出

席人數過半數或較多數之同意行

之。但章程之訂定與變更、會員（會

員代表）之除名、理事及監事之罷

免，財產之處分，本會之解散及其

他與會員權利義務有關之重大事

項應有出席人員三分之二以上同

意，本會辦理法人登記後，章程之

變更以出席人數四分之三以上之

條次變更。 

規範條列化。 

 



五、本會之解散。 

六、其他與會員權利義務有關之

重大事項。 

本會辦理法人登記後，章程之變

更以出席人數四分之三以上之同

意或全體會員三分之二以上書面

之同意行之。 

同意或全體會員三分之二以上書

面之同意行之。 

第三十四條 理事會、監事會至

少每三個月各舉行會議一次，必

要時得加開聯席會議或臨時會

議。 

 前項會議召集時，除臨時會議

外，應於七日前以書面通知。 

 理事會、監事會及理監事聯席會

議須有半數以上理事、監事出席

方得開會，其決議須各有出席人

數一半以上同意方得通過，如遇

票數相同時由主席投票決定之。 

第二十八條 理事會、監事會至少

每四個月各舉行會議一次，必要時

得加開聯席會議或臨時會議。 

 前項會議召集時，除臨時會議

外，應於七日前以書面通知，會議

之決議各以理事，監事過半數之出

席，出席人數過半數之同意行之。 

 

條次變更。 

配合消防設備人員法

修正每三個月召開一

次會議。 

第三十五條 理事應出席理事會

議，監事應出席監事會議，不得

委託出席，理事、監事連續二次

無故缺席理事會、監事會者，除

公假外，無故連續缺席二次者，

視同自動辭職。因故連續請假二

次者，以缺席一次論處。 

第二十九條 理事應出席理事會

議，監事應出席監事會議，不得委

託出席，理事、監事連續二次無故

缺席理事會、監事會者，視同辭

職。 

條次變更。 

新增連續請假二次，

以缺席一次論規定。 

第六章 會 費、經 費 及 會 計 第五章 經 費 及 會 計 章次變更。 

配合消防設備人員法

做章名變更。 

第三十六條 本會經費來源如

下： 

一、入會費：新台幣參萬元整，於

入會時繳納。 

二、常年會費：年費新台幣壹萬

貳仟元整。含代收上繳全聯會常

年會費新台幣貳仟元整。於每年

第 三十 條 本會經費來源如下： 

一、入會費：個人會員、贊助會員

及團體會員新台幣壹仟元，於入會

時繳納。 

二、常年會費：個人會員、贊助會

員及團體會員新台幣貳仟元。 

代收上繳全聯會常年會費新台幣

條次變更。 

配合消防設備人員法

做入會費及常年會費

變更,新增事業費項

目說明。 



元月三十一日前一次繳納。 

贊助會員免代收全聯會常年會

費，常年會費新台幣壹萬元整。 

會籍轉移入會者，應自轉入月份

起，依年度剩餘月份比例核算應

繳常年會費金額。 

三、事業費: 依全聯會頒訂建議之

消防工程造價評估及技術服務費

計算表收取技術服務費之 1.5%，

其中 0.5%為代收上繳全聯會。 

四、會員捐款。 

五、委託收益。 

六、基金及孳息。 

七、其他收入。 

伍佰元整。 

三、事業費。 

四、會員捐款。 

五、委託收益。 

六、基金及孳息。 

七、其他收入。 

第三十七條 本會會計年度以國

曆年為準，自每年一月一日起至

十二月三十一日止。 

第三十一條 本會會計年度以曆

年為準，自每年一月一日起十二月

三十一日止。 

條次變更。 

 

第三十八條 本會每年於會計年

度開始前二個月由理事會編制年

度工作計畫、收支預算表、員工

待遇表、提會員大會通過，於會

計年度開始前報主管機關核備。

會員大會因故未能如期召開者，

先提理監事聯席會議通過。 

會計年度終了後二個月內由理事

會編制年度工作報告、收支決算

表、現金出納表、資產負債表、

財產目錄及基金收支表，送監事

會審核後，造具審核意見書送還

理事會，提會員大會通過，於三

月底前報主管機關核備。會員大

會未能如期召開者，先報主管機

關備查。 

第三十二條 本會每年於會計年

度開始前二個月由理事會編造年

度工作計畫、收支預算表、員工待

遇表、提會員大會通過〈會員大會

因故未能如期召開者，先提理監事

聯席會議通過），於會計年度開始

前報主管機關核備。並於會計年度

終了後二個月內由理事會編造年

度工作報告、收支決算表、現金出

納表、資產負債表、財產目錄及基

金收支表，送監事會審核後，造具

審核意見書送還理事會，提會員大

會通過，於三月底前報主管機關核

備（會員大會未能如期召開者，先

報主管機關）。 

 

條次變更。 

 



第三十九條 本會解散或撤銷

時，其剩餘財產應依法處置，不

得以任何方式歸屬個人或私人企

業所有，應歸屬自治團體或政府

持有。 

第三十三條 本會解散後，剩餘財

產歸屬所在地之地方自治團體或

主管機關指定之機關團體所有。 

條次變更。 

新增財產不得歸屬個

人或私人企業所有 

第七章 附 則 第六章 附 則 章次變更。 

第 四十 條 本章程未規定事

項，悉依有關法令規定辦理。 
第三十四條 本章程未規定事

項，悉依有關法令規定辦理。 
條次變更。 

第四十一條  本章程經會員(會

員代表)大會通過，經主管機關核

備後施行，變更時亦同。 

第三十五條 本章程經會員〈會員

代表〉大會通過，經主管機關核備

後施行，變更時亦同。 

條次變更。 



新北市消防設備師公會章程 
 

92.01.25 第一屆第一次會員大會通過 
100.08.06 第三屆第三次會員大會修正通過 
101.05.19 第四屆第一次會員大會修正通過 
105.06.25 第五屆第二次會員大會修正通過 
108.06.23 第六屆第二次會員大會修正通過 

第一章 總 則 

第 一 條 本會名稱為新北市消防設備師公會（以下簡稱本會）。 

第 二 條 本會為依法設立、非以營利為目的之社會團體，宗旨如下： 

      配合政府消防政策，結合消防專業技術人員，以提昇專業技術，確保專 

業技術人員權益為前提，健全消防安全體制為宗旨。 

第 三 條 本會以新北市行政區域為組織區域，並得依法設立分級組織，其名稱為 

：「新北市消防設備師公會」 

第 四 條 本會會址設於主管機關管轄所在地，並得報經主管機關核准設分支機構。 

前項分支機構組織簡則由理事會擬訂，報請主管機關核准後行之。 

本會會址及分支機構之地址於設置及變更時應報請主管機關核備。 

第 五 條 本會之任務如下： 

      一、提升消防產業技術，促進消防安全學術之研究發展。 

      二、協助主管機關訂定相關法令，並配合執行委辦事項。  

      三、接受機構團體或個人委託服務事項。 

      四、維護會員合法權益及個人自律風紀。 

      五、其他未盡事宜另訂之。 

第 六 條 本會之主管機關為新北市政府社會局，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依章程所訂宗 

旨、任務主要為新北市政府消防局。其目的事業應受各該事業主管機關之指導、監督。 

第六之一條 本會得經理事會決議，報請主管機關核准後，設立辦事處，辦事處組織另定之。 

第二章 會 員  

第 七 條 本會會員資格： 

一、個人會員：贊同本會宗旨，設籍本市，具有消防設備師資格。 

二、團體會員：贊同本會宗旨，設籍本市之公私立機構或團體，其負責 

人為消防設備師或聘用消防設備師一人以上，並以其為會員代表。非

設籍本市之公私立機構或團體，其負責人為消防設備師或聘用消防設

備師一人以上，且其中一人 

設籍本市，以其為團體會員代表人，其餘消防設備師可任團體會員代

表。 

前款同一公私立機構或團體之團體 

會員代表人出會或退會，該公私立機構或團體未依指定期限內申請變



更代表人，逾期即取消團體會員資格。 

三、贊助會員：贊助本會工作之團體或個人。  

第七之一條 本會會員申請方式： 

會員及會員代表申請時應填具入會申請書，檢附資格證明文件，經理事會通過，並繳

納入會費及常年會費後為有效會員。 

第 八 條 有效會員參與會務有表決權、選舉權、被選舉權與罷免權，每一會員( 

會員代表)為一票，但贊助會員無前項權利。 

第八之一條 上級團體會員代表之選出： 

      本會得依中華民國消防設備師公會全國聯合會(以下簡稱全聯會)章程 

定，自本會全體會員(會員代表)選出全聯會會員代表，代表本公會參與 

全國性組織事務。 

前項公會會員選任全聯會會員之資格： 

一、具有消防設備師資格。 

二、依規定繳交本會代收之全聯會常年會費。 

三、無本會其他停權處分之事由者。 

第 九 條 會員(會員代表)有遵守本會章程，決議及繳納會費之義務。 

第九之一條 會員證： 

      會員(會員代表)繳納常年會費後由本會核發當年度有效會員證書。 

      會員(會員代表)應自負妥善保管有效會員證書之責。 

      會員證書遺失或損毀者，得向本會申請補發會員證書，並繳納申請費用 

新台幣伍佰元整。 

第 十 條 會員（會員代表）有違反法令、章程或不遵守會員大會決議時，得經理 

事會決議，予以警告或停權處分，其危害團體情節重大者，得經大會決議予以除名。 

第 十一 條 會員(會員代表)喪失會員資格或經會員大會決議除名者，即為出會。 

第 十二 條 會員退會、復權及停權： 

       一、會員得以書面並敘明理由向本會聲明退會。 

      二、會員得以書面或電子信函向本會聲明停權。 

      三、會員未於每年十二月至隔年一月期限內繳交當年度會費者，經每年 

一月公告名單、四月通知補繳，至本會會計年度結束(十二月三十一日)前，仍未

補繳者，自動停權。 

四、停權期間，得補繳該年度常年會費後，自動復權。 

第十二之一條 會員(會員代表)經出會或退會，已繳納之各項費用不予退還。 

第三章 組 織 及 職 權 

第 十三 條 本會以會員大會為最高權力機構。 

      會員人數超過三百人以上時得分區比例選出會員代表五十人，再召開會 

員代表大會，行使會員大會職權。 



會員代表任期三年，其選舉辦法由理事會擬訂，報請主管機關核備後行之。 

第 十四 條 會員大會之職權如下： 

      一、訂定與變更章程。 

      二、選舉及罷免理事、監事。 

      三、議決入會費、常年會費、事業費及會員捐款之數額及方式。 

      四、議決年度工作計畫、報告及預算、決算。 

      五、議決會員（會員代表）之除名處分。 

      六、議決財產之處分。 

      七、議決本會之解散。 

      八、議決與會員權利義務有關之其他重大事項。 

      前項第八款重大事項之範圍由理事會定之。   

 

第 十五 條 本會置理事九人，監事三人，由會員選舉之，分別成立理事會、監事會。 

      選舉前項理事、監事時，依計票情形得同時選出候補理事三人，候補監 

事一人，遇理事、監事出缺時，分別依序遞補之，本屆理事會得提出下屆理事、監事

候選人參考名單。 

理事、監事得採通訊選舉。但不得連續辦理。 

理事、監事及全聯會會員代表選舉辦法與選舉須知，由理事會通過報請主管機關核備

後行之。 

第 十六 條 理事會之職權 

      一、審定會員（會員代表）之資格。 

      二、選舉及罷免常務理事，理事長。 

      三、議決理事、常務理事及理事長之辭職。 

      四、聘免會務工作人員。 

      五、擬訂年度工作計畫、報告及預算、決算案。 

      六、其他應執行事項。 

第 十七 條 理事會置常務理事三人，由理事互選之，並由理事就常務理事中選舉一 

人為理事長。理事長對內管理督導會務，對外代表本會，並擔任會員大會、理事會主

席。理事長因事不能執行會務時，應指定常務理事一人代理之，未指定或不能指定時，

由常務理事互推一人代理之。 

理事長、常務理事出缺時，應於一個月內補選之。 

第 十八 條 監事會之職權如下： 

      一、監督理事會工作之執行。 

      二、審核年度決算。 

      三、選舉及罷免常務監事。 

      四、議決監事及常務監事之辭職。 



      五、其他應監察事項。 

第 十九 條 監事會置常務監事一人，由監事互選之，監察日常會務。 

      常務監事因事不能執行職務時，應指定常務監事一人代理之，未指定或 

不能指定時，由監事互推一人代理之。 

常務監事出缺時，應於一個月內補選之。 

第 二十 條 理事、監事均為無給職，任期三年，連選得連任。理事長之連任以一次 

為限。 

第二十一條 理事有左列情事之一者，應即解任： 

      一、喪失會員（會員代表）資格者。 

      二、因故辭職，經理事會或監事會通過者。 

      三、被罷免或撤免者。 

      四、受停權處分期間逾任期二分之一者。 

第二十二條 本會置總幹事一人，承理事長之命處理本會事務，其他工作人員若干人 

，由理事長提名經理事會通過後聘免之，並報主管機關備查。前項工作人員不得由選

任之職員擔任工作人員權責。 

第二十三條 本會得設各種委員會、小組或其他內部作業組織，其組織簡則由理事會 

會擬訂，報經主管機關核備後施行，變更時亦同。 

第二十四條 本會得由理事會聘請名譽理事長，名譽理事、顧問各若干人，其聘期與 

理事、監事之任期同。 

第四章 會 議  

第二十五條 會員大會分定期及臨時會議二種，由理事長召集，除緊急事故之臨時 

會議外，應於十五日前以書面通知。 

定期會議每年召開一次：臨時會於理事會認為必要者或經會員五分之一以上之請求或

監事會函請召開時召開之。 

第二十六條 會員〈會員代表〉不能親自出席會員大會時，得以書面委託其他會員（ 

會員代表）代理，每一會員（會員代表）以代理一人為限。 

第二十七條 會員大會之決議，以會員（會員代表）過半數出席，出席人數過半數或 

較多數之同意行之。但章程之訂定與變更、會員（會員代表）之除名、理事及監事之

罷免，財產之處分，本會之解散及其他興會員權利義務有關之重大事項應有出席人員

三分之二以上同意，本會辦理法人登記後，章程之變更以出席人數四分之三以上之同

意或全體會員三分之二以上書面之同意行之。 

第二十八條 理事會、監事會至少每四個月各舉行會議一次，必要時得加開聯席會議 

或臨時會議。前項會議召集時，除臨時會議外，應於七日前以書面通知，會議之決議

各以理事，監事過半數之出席，出席人數過半數之同意行之。 

第二十九條 理事應出席理事會議，監事應出席監事會議，不得委託出席，理事、監 

事連續二次無故缺席理事會、監事會者，視同辭職。 



第五章 經 費 及 會 計 

第 三十 條 本會經費來源如下： 

一、入會費：個人會員、贊助會員及團體會員新台幣壹仟元，於入會時 

繳納。 

二、常年會費：個人會員、贊助會員及團體會員新台幣貳仟元。 

代收上繳全聯會常年會費新台幣伍佰元整。 

三、事業費。 

四、會員捐款。 

五、委託收益。 

六、基金及孳息。 

七、其他收入。 

第三十一條 本會會計年度以曆年為準，自每年一月一日起十二月三十一日止。 

第三十二條 本會每年於會計年度開始前二個月由理事會編造年度工作計畫、收支預 

算表、員工待遇表、提會員大會通過〈會員大會因故未能如期召開者，先提理監事聯

席會議通過），於會計年度開始前報主管機關核備。並於會計年度終了後二個月內由

理事會編造年度工作報告、收支決算表、現金出納表、資產負債表、財產目錄及基金

收支表，送監事會審核後，造具審核意見書送還理事會，提會員大會通過，於三月底

前報主管機關核備（會員大會未能如期召開者，先報主管機關）。 

第三十三條 本會解散後，剩餘財產歸屬所在地之地方自治團體或主管機關指定之機 

關團體所有。 

第六章 附 則 

第三十四條 本章程未規定事項，悉依有關法令規定辦理。 

第三十五條 本章程經會員〈會員代表〉大會通過，經主管機關核備後施行，變更時 

亦同。 

 


